关于2018年郊区
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执行情况的说明

　　2018年市对我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决算数为107583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返还性收入

2018年市对我区税收返还决算数为2833万元。其中：
　　1．所得税基数返还决算数为237万元。
2．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决算数为462万元。

3．增值税税收返还决算数为2164万元。

4．增值税“五五分享”税收返还决算数为-117万元。
　　5．其他税收返还决算数为87万元。
二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

2018年市对我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决算数为62829万元。其中：

1.均衡性转移支付决算数为33938万元。

2.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决算数为4758万元。

3.结算补助决算数为11071万元。

4.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决算数为581万元。

5.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决算数为1571万元。

6.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决算数为7013万元。

7.产粮（油）大县奖励资金决算数为3517万元。

8.固定数额补助决算数为-303万元。

9.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决算数为200万元。
10.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决算数为1483万元。　　

三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

2018年市对我区专项转移支付决算数为40921万元。其中：

　  1．一般公共服务决算数为7万元。
2．公共安全决算数为121万元。
3．教育决算数为1364万元。

4. 文化体育与传媒算数为88万元。
　　5．社会保障和就业决算数为2472万元。
　　6．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决算数为1454万元。
　　7．节能环保决算数为411万元。
　　8．城乡社区决算数为14万元。

9．农林水决算数为31948万元。

10．交通运输决算数为1295万元。

11. 商业服务业等决算数为484万元。
12．住房保障决算数为1263万元。
